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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规范获证组织对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使用和认证标志的加施管理。 

2 范围 

 适用于CTI颁发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3 职责 

3.1 技术部负责根据标准规格CCC标志的印制 。 

3.2 检查员负责在开展工厂检查时对证书及CCC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3.3 -业务员/客服负责标准规格CCC标志的发放、CCC证书的发放和回收。 

4 工作要求 

4.1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管理要求 

4.1.1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证书编号； 

2) 委托人名称、地址； 

3) 生产者（制造商）名称、地址； 

4)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5) 产品名称和系列、规格、型号； 

6) 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7）认证实施规则； 

8) 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9）证书查询二维码； 

10）发证机构信息。 

 

4.1.2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五年，以ODM、OEM模式获得的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

期以其协议规定为准，但证书有效期不能超过五年，同时ODM证书还不能超过ODM初始证

书的有效性。其有效性依据CTI定期监督的合格结果获得保持。 

4.1.3 认证证书的发放 

4.1.3.1电子证书的发放 

CCC电子证书可通过以下方式发放： 

1）通过ERP平台发放，客户授权人员使用CTI分配的账号，凭密码登录客户端后可下

载电子证书； 

2）由客服人员通过客户预留的邮箱或网络工具账号（如：微信、QQ等）发放电子证

书。 



 

 

 
华测认证有限公司 文件编号：CTIW3C11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加施管理要求 
文件版本：A/03 

修订日期：2024.01.01 

2 

4.1.3.2纸质证书的发放 

 CTI优先出具CCC电子证书，企业如需纸质证书，应在发起认证申请时注明。 

认证证书申请人可派人持申请企业开具的委托领取证书的委托函及本人身份证明材料

（若为企业法人则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到CTI直接领取纸质证书。 

 认证证书申请人委托代理公司领取纸质证书的，领取人应出具申请人开具的委托领取

证书的委托函及本人身份证明材料。认证证书申请人亦可委托CTI邮寄认证证书及相关资料，

并在产品认证申请书中详细填写相关信息。 

 如持证人将CCC纸质证书遗失，CTI一般不予补发认证证书。待收到持证人关于证书

遗失的说明后，由CTI出具相关证明，与加盖CTI公章的CCC认证证书复印件一并使用，待

证书发生扩展型号等变更时一并予以更换。 

4.1.4 持证人使用认证证书的权利和义务 

1) 认证证书保持有效期间，获证企业有权在认证合格的产品上、包装上、说明书上使

用认证标志。当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或注销、撤销后，企业不能在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2) 获证企业应确保获证产品稳定生产，接受年度监督检查以维持证书的有效性。认证

产品变更未经同意，不能使用认证证书。如出现可能影响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质量

的重大变更，应报告 CTI 并接受必要的工厂检查和/或产品检测。 

3) 认证证书可用于广告宣传。 

4) 持证人应妥善保管好认证证书，以免丢失、损坏。认证证书不准伪造、涂改、出借、

出租、转让。 

5) 企业应按时交纳认证费用，以获得认证证书或保持认证证书。 

6) 证书作废（如已换发新证书，证书注销/撤销）后，持证人应妥善处置电子证书（如：

标识已作废），已领取纸质证书的，应尽快将作废证书交回CTI。 

4.1.5 滥用证书的处理 

如在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中发现对认证制度的不正确的宣传或者对认证证书的误用，

CTI 除责令其采取纠正措施、公开更正、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外，必要时追究其有关法律

责任。 

4.1.6 补发英文证书 

 证书发放后，需要补发英文证书，认证证书持有人应向CTI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

应的英文证书信息。CTI核实后向企业补发英文证书。补充英文只对最后一次换发证书补充，

英文证书日期应与中文证书日期一致。 

4.2 认证标志的管理要求 

4.2.1 认证标志的式样 

CCC 标志图案为椭圆形，式样如下图。标志矢量图可在国家认监委网站强制性产品认

证专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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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CCC 标志的种类 

CCC 标志分为标准规格 CCC 标志、印刷/模压 CCC 标志和电子标注 CCC 标志。 

1）标准规格 CCC 标志指以粘贴方式在产品规定位置加施的 CCC 标志，颜色为白

色底版、黑色图案，尺寸分为五种规格（见下表）。 

规 格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A 8 15 30 45 60 

B 6.3 11.8 23.5 35.3 47 

注： A 和 B 分别指 CCC 标志椭圆形外廓的长轴和短轴长度，单位为 mm。 

2）印刷/模压 CCC 标志指采用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

等技术工艺在产品规定位置直接加施的 CCC 标志，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牌总体设计

情况合理选用，尺寸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3）电子标注 CCC 标志指在产品的集成屏幕（屏幕拆卸后，产品不可正常使用）上以

电子方式显示的 CCC 标志，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屏幕显示情况合理选用，尺寸可按比

例放大或缩小。 

4.2.3 CCC 标志的印制及标注 

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按规定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含自我声明）并

标注 CCC 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获证组织可结合产品特点从下列方式中选用适合的方式标注 CCC 标志： 

1）标准规格 CCC 标志方式 

获证产品的生产企业凭有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自我声明）向 CTI 购买标准规格 

CCC 标志，可用于本企业的全部获证产品。 

标准规格 CCC 标志应加施在获证产品外表面的明显位置。 

2）印刷/模压 CCC 标志方式 

印刷/模压 CCC 标志由获证组织结合产品具体情况设计制作，标志应与产品本体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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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不可分割，标志图案应清晰、完整、独立。 

印刷/模压 CCC 标志应加施在产品外表面或铭牌的明显位置。 

3）电子标注 CCC 标志方式 

电子标注 CCC 标志仅适用于具有集成屏幕且使用电子铭牌的产品，由获证组织结合

产品具体情况设计制作，标志图案应清晰、完整、独立。 

电子标注 CCC 标志以电子显示的方式加施在产品的集成屏幕上，产品说明书等随附

文件中应列明电子标注 CCC 标志查阅路径。同时，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加施标准规格 

CCC 标志或者印刷/模压 CCC 标志。 

4）特殊标注方式 

原则上， CCC 标志不得变形使用。对于特殊产品，需要对 CCC 标志变形使用的，

在相应产品的认证规则中进行规定。 

受产品形态、体积等限制，不能采用上述三种方式加施 CCC 标志的产品，应在产品

的最小销售包装上或随附文件中加施标准规格 CCC 标志或者印刷/模压 CCC 标志。 

4.2.3 标准规格 CCC 标志的申购 

申请人在产品通过 CCC 认证并取得认证证书后，如需购买标准规格 CCC 标志，可填

写《CCC 标准规格标志申购表》向华测认证申请购买。技术部收到申购表后，核对购买方

信息，经技术部负责人批准后，在收到标志申购费用后，标志管理人员向申购人邮寄或由

申购人领取。标志管理人员做好标志的出入登记管理。 

4.2.4 获得认证的产品可以在产品外包装上加施 CCC 标志。在境外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

品必须在进口前加施 CCC 标志；在境内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在出厂前加施 CCC

标志。 

4.2.5 获证企业应当建立 CCC 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对 CCC 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

和存档。 

4.2.6 各级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职责负责对所辖地区CCC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CTI 对其发证产品的 CCC 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4.3 持证人使用认证标志的权利和义务 

1) 凡获得认证的产品，自认证证书颁发之日起，持证人可在获证产品上、包装上、

铭牌上、说明书上使用认证标志。 

2) 企业应对认证标志的使用实施有效管理，建立使用管理制度并接受 CTI 的检查。 

3) 认证标志不准转让，而且仅限于在认证证书中标明的生产厂地的获证产品上使用。 

4) 自证书暂停通知之日起，该证书覆盖产品上不得加贴认证标志、认可标识，应通知

相关方其证书状态，并不得做出误导声明。对于强制性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在暂停期内还

不得出厂、进口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 

4.4 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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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证书覆盖的产品应停止使用认证标志、认可标识，并通知相关

方。 

2) 撤销、注销认证证书所覆盖的产品，不能使用认证标志。 

3) 获证产品的变更未经确认，该产品不能使用认证标志。 

4.5 处罚 

 1) 持证人如滥用认证标志，CTI 除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责令其采取纠正措施外，

必要时报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伪造和非法印制 CCC 标志，对违反规定者，CTI 将追究其

法律责任。 

4.6 误用认证标志、认可标识的纠正措施 

1) 误用认证标志 

对加贴认证标志的产品，如发生以下情况为误用： 

a) 事后发现产品有危险； 

b) 未经 CTI 允许使用认证标志； 

c) 违背认证协议。 

2) 误用认证标志的纠正措施 

一旦发现误用认证标志的情况，误用者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报 CTI，同时误用者须

视其误用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后果，采取下列纠正措施： 

a) 停止继续误用； 

b) 从已加贴认证标志的产品上取下认证标志； 

3) 向公众发布有关危险公告，收回危险产品并去除产品认证标志。 


